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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的规定，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，由本公

司自行负责，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投资者自行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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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 

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，除非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公司、本公司、埃森诺 指 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大会 指 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股东大会 

董事会 指 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 

《公司章程》 指 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 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 

《管理办法》 指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 

《业务规则》 
指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

规则（试行）》 

主办券商 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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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基本信息 

(一) 公司名称: 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(二) 证券简称: 埃森诺 

(三) 证券代码：835467 

(四) 注册地址: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2号昂立信息园A座415

室 

(五) 办公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38号3门 

(六) 联系电话：024-2273 1333 

(七) 法定代表人: 江玉超 

(八)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: 张丹 

二、发行计划 

(一) 发行目的: 

公司主营业务面临着较好发展机遇，为了完善公司业务布

局、增强公司竞争实力、提高公司盈利能力，公司决定在充分保

障全体股东利益的前提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发行方案。 

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(二) 发行对象： 

1、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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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票发行以现金方式认购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公司现有股东在同

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。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

票数量上限为认购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

股票数量上限的乘积，并以100股为单位取整，小于100股则舍去。 

有优先认购权的在册股东，须按照公司发布的《股票发行认

购公告》所指定的缴款日期内将认购资金缴存于公司指定的账户

内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认购。 

2、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： 

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

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

规定的合格投资者，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。 

其中，新增投资者合计不超过35名； 

新增机构投资者满足条件： 

（1）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； 

（2）实缴出资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。 

新增自然人投资者需满足条件： 

（1）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500万

元人民币以上。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、在沪深交

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、基金、债券、券商集合

理财产品等，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。 

（2）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，或具有会计、金融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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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、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。 

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

转让系统、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

易之日。 

(三) 发行价格 

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.00元。 

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、公司所处行业、公司

成长性、每股净资产、行业市盈率等多方面因素确定。 

(四) 发行股份数量 

本次发行预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600万股（含600万股）。  

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

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,000.00万元（含

3,000.00万元）。 

(五) 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发生除权、除息

时，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

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

权、除息事项，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。 

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、转增股本的情况，及其对公司

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造成的影响： 

公司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、转增股本的情况。 

(六) 本次发行股票无限售安排，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将遵循《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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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

办理股份限售。 

本次股票发行无限售安排，不作自愿锁定安排。 

(七) 募集资金用途 

1、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

公司挂牌以来未募集资金，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。 

2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

（1）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

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,000.00万元人民币，全部 

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

（2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

1）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

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服务及大数据分析的解决方案提供商， 

向电信运营商、行业专网及大型企业等提供基于以太网和 IP 承 

载网的监测产品及解决方案。 

近年来，公司逐渐加大研发投入，以云测汇平台为核心，利用 

人工智能识别和大数据分析，为政府监管部门、电信运营商及互联 

网公司提供了网络不良信息监测、过滤、阻断等技术服务和解决方 

案，同时为互联网公司提供版权保护服务，为食药监部门提供打击 

网络食品药品的虚假宣传服务。公司主营业务面临着较好发展机遇， 

公司业务快速增长，为了增强公司竞争实力、提高公司盈利能力， 

公司计划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从而提高运 



9 

 

营效率，支撑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，另一方面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， 

实现公司稳定、健康、快速的发展。 

随着业务的不断增长，公司的流动资金需要量逐步加大。公司 

经营积累自有资金已不能满足业务提升的需求，通过本次股票发行 

募集的资金补充流动资金，从而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。  

2）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

以2016年1-6月数据（未经审计）为基期，2017年为预测期， 

2016年1-6月营业收入为8,641,822.54元，由于公司行业特性及客户 

特点，公司产品集中在下半年交付，根据公司2016下半年实际经营情 

况，2016年全年销售收入预估为37,352,041.62元 。公司主营业务面 

临着较好发展机遇，公司业务快速增长，结合2016年较2015年营 

业收入的增长情况，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情况，预计2017年销售收入为

93,380,104.05元，预计销售增长率为150%。  

按预计2017年营业收入测算资金需求如下： 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5审计值 
2016年 1-6月

未经审计 

占营业

收入的

比例 

2016 年预计值 2017年预计值 

营业收入 9,642,014.15 8,641,822.54   37,352,041.62 93,380,104.05 

应收账款 6,321,128.14 6,619,933.52 76.60% 28,611,663.88 71,529,159.70 

预付账款 655,395.62 674,264.73 7.80% 2,913,459.25 7,283,648.12 

存货 14,596,103.37 6,176,767.85 71.48% 26,699,239.35 66,748,098.37 

经营性资

产合计  
21,572,627.13 13,470,966.10   58,224,362.48 145,560,906.19 

应付账款  3,649,768.84 5,111,499.77 59.15% 22,093,732.62 55,234,331.55 

预收账款 0.00 0.00 - - - 

经营性负

债合计  
3,649,768.84 5,111,499.77   22,093,732.62 55,234,331.55 

流动资金

占用额  
17,922,858.29  8,359,466.33    36,130,629.86  90,326,574.6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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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资金

需求  
        54,195,944.79   

本次公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

况，能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部分需要，为公司未来发展战 

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。公司流动资金缺口公司将通过自筹或 

提高资金周转率、债务融资、再次股票发行等方式解决。 

上述假设不构成盈利预测，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。投资者 

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，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(八)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

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共

同享有。 

(一)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

本次股票发行涉及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相关议案如下： 

《关于<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

发行方案>的议案》； 

《关于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； 

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； 

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

关事宜的议案》； 

《关于制订<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

制度>的议案》； 

上述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授权。 

(二) 本次发行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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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发行新增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；截至2017年2月28日，

公司现有股东18名，预计与本次发行新增股东合计不超过200名，

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，公司需向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。 

三、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（如有） 

不适用 

四、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（如有） 

不适用 

五、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

(一)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、管理关系、

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情况 

本次发行后，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

间的业务关系、管理关系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预计不会发生

变化。 

(二) 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，说明相关资产占

公司最近一年期末总资产、净资产的比重；相关资产注入是

否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增加，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

易或同业竞争 

不适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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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影响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保障公司

经营的正常发展，使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，提升公司整体经

营能力，增加公司的资本实力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 

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，对其他

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。 

(四) 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

本次发行不存在特有风险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

(一)本次股票发行（存在/不存在)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

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。 

不存在。 

(二)本次股票发行（存在/不存在）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

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。 

不存在。 

(三)（存在/不存在）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

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

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。 

不存在。 

(四)（存在/不存在）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

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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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。 

七、中介机构信息 

(一) 主办券商：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梅 

项目负责人：程亮 

项目组成员：程亮、闫梅、张颖锋 

联系电话：021-33389888 

传真：021-54043534 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 

名称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负责人：张学兵 

住所：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6、37层 

联系电话：010-59572288 

传真：010-65681022 

经办律师：朱永春、陶媛园 

（三）会计师事务所 

名称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

主任会计师：胡咏华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夏1504室  

联系电话：010-8233 789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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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会计师：王进、尹东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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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有关声明 

“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” 

全体董事签名： 

    

江玉超 曾明 崔振虎 马元驹 

    

谢思敏 刘志涛 许宏生 

 

 

全体监事签名： 

 

刘振学 张梦迎 杜营 

 

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： 

 

江玉超 许宏生 李正友 

   

张丹 张阳  

沈阳埃森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加盖公章） 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
